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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 都 经 开 区 卫 生 健 康 局 
成都市龙泉驿区卫生健康局  

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

（公立医疗卫生机构安保经费项目） 

 

一、项目概况 

（一）项目基本情况 

1.成都经开区卫生健康局作为该项目的主管部门在项目管

理中的主要职能为：组织我区公立医疗卫生机构安保经费项目

实施，定期对各相关公立医疗机构安保人员配置及工作情况进

行抽查考核，并根据考核情况每月划拨安保经费至中标公司。 

2.本项目根据《成都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关于转发〈四

川省医疗卫生机构反恐怖防范标准（试行）〉的通知》（成卫计

办〔2017〕106 号）、《成都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关于转发国

家卫生计生委员会关于加强卫生计生系统安全生产工作的指导

意见的通知》及区政府常委会会议精神等相关文件立项，资金

申报根据每年的年初部门预算安排资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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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我局通过“政府统一采标采购（成都市龙泉驿区卫生和

计划生育局公立医疗卫生机构安保服务采购项目,项目编号：龙

政采招[2015]179 号）购买服务”的方式进行，资金支持的项目

条件、范围为我区 18 家公立医疗卫生机构安保人员经费，由区

财政进行定额补助。 

（二）项目绩效目标。 

1.项目主要内容：通过政府统一集中采购安保服务项目，

为下属 18 家公立医疗卫生机构提供安保服务。 

2.绩效目标：为医疗卫生机构提供规范、优质的安保服务，

充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力量，维护各单位正常诊疗秩序。 

（三）项目资金申报相符性。 

公立医疗卫生机构安保经费项目申报内容与具体实施内容

完全相符，申报目标合理可行。 

二、项目实施及管理情况 

 （一）资金计划、到位及使用情况。 

1.资金计划及到位。 

公立医疗卫生机构安保经费项目总计 229.61 万元。截止评

价时点实际到位 229.61 万元，资金到位率为 100%。 

2.资金使用。 

截止评价时点，公立医疗卫生机构安保经费项目资金实际

支出 229.61 万元。支付范围、标准及支付进度、支付依据合规

合法，资金支付与预算相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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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项目财务管理情况。 

区卫健局建立了相应的财务管理制度，设立了财务科、信

安科、规建科等职能科室共同监管机制，规范了专项资金的管

理和使用，财务处理及时，会计核算规范。 

（三）项目组织实施情况。 

1.该项目由政府统一招标采购，一招定三年，合同由区卫

健局与中标公司一年一签。 

2.各使用单位每月对安保人员在岗数量和工作情况进行核

定并统一考评打分，考评结果每月报区卫健局；区卫健局组织

人员不定期进行抽查，综合考核结果进行资金拨付，确保项目

实施质量。 

3.截至目前安保服务项目有序推进，未发生重大因安保服

务不到位的不良事件。 

三、目标完成情况  

（一）目标任务量完成情况。 

2018 年安保经费已全部支付至中标公司。 

（二）目标质量完成情况。 

中标公司能较好地完成对全区 18 家公立医疗机构安保服

务，与服务单位建立了良好的沟通协调机制，各医疗卫生单位

诊疗秩序井然有序。 

（三）目标进度完成情况。 

对照预定的进度计划，公立医疗卫生机构安保经费项目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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阶段目标均已完成。 

四、项目效果情况 

公立医疗卫生机构安保经费项目实施后，有效维护了各医

疗机构诊疗秩序，充实了日常安防管理力量，减轻了医疗机构

安防压力，为医疗机构反恐怖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等方面做出

了积极贡献。 

五、评价结论及建议 

（一）评价结论 

经多年运行，我区公立医疗卫生机构安保经费项目产生了

一定的社会、经济效益。主要表现为：一是为维持好医疗机构

良好的诊疗秩序做出贡献；二是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和反恐怖

等工作给予了力量补充；三是使医疗机构更加专注于诊疗技术

发展，不在为安防“分心”，为实现健康目标贡献了力量。 

（二）存在的问题 

1.根据《成都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关于转发〈四川省

医疗卫生机构反恐怖防范标准（试行）〉的通知》（成卫计办

〔2017〕106 号）文件精神，结合各单位安保人员需求计划、周

边市区县安保人员工资标准等，2019 年据统计全区各公立医疗

机构（除区一医院、区妇幼保健院、区中医院外）需安保人员

89 人，按目前中标人均工资 2800 元/人/月计算，仍有 69.43 万

元缺口，在部分医疗机构出现亏损情况下，将进一步增加各单

位负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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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医疗卫生机构属人员密集场所，也属全天 24 小时开放场

所，巡查力度和力量要求相对较高，在财政资金投入相对不足

情况，安保质量及力量覆盖度相对不足。 

（三）相关建议 

建议区财政加大资金投入力度，在部分公立医疗机构亏损

情况下，能够将此项目资金全部给予保障，减轻医疗机构的负

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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